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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日期/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00 分 

開會地點：圖書館 8 樓會議室（新竹採用視訊進行會議）  

主    席：謝教務長宏榮                                   紀錄：潘欣瑩 

參加人員：如簽到冊 

 

壹、主席致詞：略 

 
貮、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案執行情形：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一、建築系楊致祥老師之成績更正案

（教務處註冊組） 
照案通過 已修正學生成績 

二、生物科技系郁文博老師之成績更正

案（教務處註冊組） 
照案通過 已修正學生成績 

三、103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複審

案（教務處註冊組、新竹分部教務

組） 

照案通過 已寄發入取通知通知單 

四、教務處課務組修訂「中華科技大學

傑出教學獎設置要點」乙案（教務

處課務組） 

照案通過 已送行政會議核定 

五、教務處課務組修訂「中華科技大學

業界專家遴聘辦法」乙案（教務處

課務組） 

照案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六、餐飲管理系修訂「中華科技大學餐

飲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乙案（餐飲管理系） 

修正後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七、航空電子系新訂「中華科技大學航

空電子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乙案（航空電子系） 

修正後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八、航空電子系新訂「中華科技大學校

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乙案(航

空電子系) 

修正後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九、航空服務管理系新訂「中華科技大

學航空服務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航空服務

修正後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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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 

十、教務處遠距教學組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遠距教學發展委員會會

議決議事項乙案(教務處遠距教學

組)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十一、航空機械系蘇盛竹老師之成績更

正案（新竹分部教務組） 
照案通過 已修正學生成績 

臨時一、建築系李振宇老師之成績更正

案(進修部教務組) 
不通過  

 

參、討論提案： 

案由一、土木工程系曹文琥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土木工程系曹文琥老師因超過登錄成績時間，導致土木碩一甲黃悠真

(1011G6509)等 7 位同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深層破壞特論」期末及學

期成績未登錄，故提出更正期末及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一

P.11~P.1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土木工程系曹文琥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土木工程系曹文琥老師因超過登錄成績時間，導致土木碩一甲張豐榛

(1021G6018)等 9 位同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橋樑設計軟體應用」期末

及學期成績未登錄，故提出更正期末及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二

P.14~P.16)。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土木工程系曹文琥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土木工程系曹文琥老師因超過登錄成績時間，導致土木碩一甲邱翰澤

(1011G6503)等 13 位同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再生資源利用」期末及

學期成績未登錄，故提出更正期末及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三

P.17~P.19)。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通識教育中心木大弘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通識教育中心木大弘老師因遺漏四技食科三甲葉存勝(10114F028)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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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英文實習二」期末考成績，故提出更正期末及學

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四 P.20~P.2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土木工程系邵怡誠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土木工程系邵怡誠老師因補考加分未計算四技土木延修林冠均(99146036)

同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測量學」學期成績，故提出更正學期成績，

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五 P.23~P.2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機械工程系曹民和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進修部教務組） 

說  明：機械工程系曹民和老師因遺漏登錄夜四技機械二甲王家俊(1021A1020)

同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以新思維與模式再創台灣經濟奇蹟」期末成

績，故提出更正期末及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六 P.25~P.2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生物科技系郭鐘達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進修部教務組） 

說  明：生物科技系郭鐘達老師因遺漏登錄夜二技生技四甲陳明月(10211H018)

同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題製作」期末成績，故提出更正期末及學

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七 P.28~P.3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生物科技系翁健瑜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進修部教務組） 

說  明：生物科技系翁健瑜老師因遺漏登錄夜二技生技延修楊惠雯(10111H028)

同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化妝品實務與法規」期末成績，故提出更正

期末及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八 P.31~P.3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通識教育中心劉鎔毓老師之成績更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新竹分部教務組） 

說  明：通識教育中心劉鎔毓老師因學生誤解期末報告繳交方式未登錄四技航管

三甲魏嘉瑩(10124C008)同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性別教育」期末成績，

故提出更正期末及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書(如附件九 P.33~P.3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國際商務與行銷系備查「中華科技大學國際商務與行銷系學生校外實習

實施要點」(如附件十 P.35~P.5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說  明：因應原「國際企業系」於 103 年 8 月 1 日改名為「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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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實際運作之需求，故擬修訂法規名稱及部分條文內容，修改條文

內容如附件說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機械工程系備查「中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如

附件十一 P.52~P.64)，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系） 

說  明：機械工程系因應本校「中華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法規修正及實

際運作之需求，故擬備查「中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

要點」，條文內容如附件說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航空機械系備查「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機械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如

附件十二 P.65~P.75)，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航空機械系） 

說  明：航空機械系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九條規定，擬備查「中華科

技大學航空機械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條文內容如附件說明。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 附件四新增「海外實習」語言中心與國合中心評估欄位。 

2. 附件五新增「海外實習」國合中心評估欄位。 

3.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十三、國際商務與行銷系備查「中華科技大學國際商務與行銷系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十三 P.76~P.77)，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說  明：因應原「國際企業系」於 103 年 8 月 1 日改名為「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為符合實際運作之需求，故擬修訂法規名稱及部分條文內容，修改條文

內容如附件說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四、航空機械系備查「中華科技大學航空機械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

要點」(如附件十四 P.78~P.79)，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航空機械系） 

說  明：航空機械系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九條規定，擬備查「中華科

技大學航空機械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條文內容如附件說

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國際商務與行銷系修改「中華科技大學修讀國際商務與行銷系輔系準

則」(如附件十五 P.80~P.8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說  明：因應原「國際企業系」於 103 年 8 月 1 日改名為「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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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實際運作之需求，故擬修訂法規名稱及部分條文內容，修改條文

內容如附件說明。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 依據本校法規制訂範本將條次由「第一～十條」更改為「一～十」。 

2. 將第一條修改為本校統一格式，原「 依據「中華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訂定本準則。」更改為「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國際

商務與行銷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特

訂定「中華科技大學修讀國際商務與行銷系輔系準則」(以下簡稱本準

則)。」。 

3. 第二條原「本校四年制及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第一學年起申請修讀

國際商務與行銷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輔系。」更改為「本校四年制及

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第一學年起申請修讀本系為輔系。」。 

4.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十六、國際商務與行銷系修改「中華科技大學修讀國際商務與行銷系雙主修

準則」(如附件十六 P.82~P.83)，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說  明：因應原「國際企業系」於 103 年 8 月 1 日改名為「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為符合實際運作之需求，故擬修訂法規名稱及部分條文內容，修改條文

內容如附件說明。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 依據本校法規制訂範本將條次由「第一～十一條」更改為「一～十

一」。 

2. 將第一條修改為本校統一格式，原「 依據「中華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雙

主修辦法」訂定本準則。」更改為「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國

際商務與行銷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特訂定「中華科技大學修讀國際商務與行銷系雙主修準則」(以下簡稱

本準則)。」。 

3. 第二條原「本校四年制及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第一學年起申請修讀

國際商務與行銷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加修系，以取得雙主修。」更改

為「本校四年制及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第一學年起申請修讀本系為

加修系，以取得雙主修。」。 

4.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十七、教務處遠距教學組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遠距教學發展委員會會

議決議事項(如附件十七 P.84~P.86)，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遠距教學組） 

說  明：教務處遠距教學組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遠距教學發展委員會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召開完畢，通過提案相關資料如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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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八、教務處課務組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事

項(如附件十八 P.87~P.97)，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教務處課務組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召開完畢，通過提案相關資料如附件所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九、土木工程系擬廢止「數位應用學程」(如附件十九 P.98~P.100)，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土木工程系） 

說  明：土木工程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數位應用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建築系擬廢止「建築與土木設計應用學程」(如附件二十 P.101~P.104)，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建築系） 

說  明：建築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建築與土木設計應用學程」，

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擬廢止「產業電子化學程」(如附件二十一 

P.105~P.107)，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說  明：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產業電子化學

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二、國際商務與行銷系擬廢止「全球運籌管理學程」(如附件二十二 

P.108~P.11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說  明：國際商務與行銷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全球運籌管理

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三、國際商務與行銷系擬廢止「創意與創新管理學程」(如附件二十三 

P.112~P.115)，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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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國際商務與行銷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創意與創新管

理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四、財務金融系擬廢止「財務資訊管理學程」(如附件二十四 

P.116~P.119)，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財務金融系） 

說  明：財務金融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財務資訊管理學程」，

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五、航空服務管理系擬廢止「航空餐旅服務學程」(如附件二十五 

P.120~P.122)，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航空服務管理系） 

說  明：航空服務管理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航空餐旅服務學

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六、機械工程系擬廢止「機電整合學程」(如附件二十六 P.123~P.126)，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系） 

說  明：機械工程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機電整合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七、電子工程系擬廢止「太陽能光電學程」(如附件二十七 P.127~P.129)，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電子工程系） 

說  明：電子工程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太陽能光電學程」，已

於 103年 09月 22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八、企業管理系擬廢止「科技管理學程」(如附件二十八 P.130~P.133)，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系） 

說  明：企業管理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科技管理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九、企業管理系擬廢止「企業資源規劃(ERP)學程」(如附件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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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4~P.137)，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系） 

說  明：企業管理系因學生參與該學程意願不高，擬廢止「企業資源規劃(ERP)

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十、企業管理系擬新訂「創意與創新管理學程」(如附件三十 P.138~P.141)，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系） 

說  明：企業管理系擬新訂「創意與創新管理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修改第十點「本細則經企業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展委員

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修改為「本細則經企業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

展委員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2.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三十一、國際商務與行銷系擬新訂「企業資源規劃(ERP)學程」(如附件三十

一 P.142~P.145)，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商務與行銷系） 

說  明：國際商務與行銷系擬新訂「企業資源規劃(ERP)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修改第十點「本細則經國際商務與行銷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

展委員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修改為「本細則經國際商務與行銷系課程發展委員會、

院課程發展委員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2.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三十二、航空機械系擬新訂「複材科技學程」(如附件三十二 P.146~P.149)，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航空機械系） 

說  明：航空機械系擬新訂「複材科技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修改第十三點「本細則經本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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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修改為「本細則經航空機械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展委

員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2.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三十三、觀光餐旅系擬新訂「航空旅運學程」(如附件三十三 P.150~P.152)，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觀光餐旅系） 

說  明：觀光餐旅系擬新訂「航空旅運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修改第十一點「本細則經本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展委員會、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修改為「本細則經觀光餐旅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展委

員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2.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三十四、資訊管理系擬修改「數位多媒體創新應用學程」(如附件三十四 

P.153~P.156)，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說  明：資訊管理系擬修改「數位多媒體創新應用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修改第十點「本細則經資訊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展委員

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修改為「本細則經資訊管理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院課程發

展委員會、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2.其餘條文不變。 

案由三十五、航空機械系擬修改「航空工程學程」(如附件三十五 P.157~P.159)，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航空機械系） 

說  明：航空機械系擬修改「航空工程學程」，已於 103 年 09 月 22 日 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改條文如下： 

1.修改第十二點「本施行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改為「本細則經航空機械系課程發展委員會、




